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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務員法概要》 
一、甲為於A機關服務之薦任第八職等公務人員。試問： 

(一)甲於何種情況下，得透過年終考績取得薦任第九職等之任用資格？（10 分）

(二)若A機關被裁撤後，承受其業務之B機關已無薦任第八職等之職缺時，就甲之任用應如何處

理？（1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升職等之規定以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2條有關機關裁撤時機關之輔

導及轉任規定。薦任第8職等升等部分需要特別留意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及第7項。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91-92。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五回，葛律編撰，頁64。

答： 

(一)甲於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及非屬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透過考績升官等至薦任官等之規定

下，取得薦任第九職等任用資格：

1.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規定，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取

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一、二年列甲等者。

二、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

2.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且其以該職等職務辦理之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並已晉敘至

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後，再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不受第

一項規定之限制：一、經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之銓定資格考試

或於本法施行前經分類職位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考試及格，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三年。

二、經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十年者，或專科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

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八年者，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六

年。同條第7項復規定，前項升任薦任官等人員，以擔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職務為

限。但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且最近五年薦任第七職等職務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得擔

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職務。

3.是由於透過前述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考績升官等之途徑，自委任官升等至薦任官之情形，最高

於具備碩士學位之情形下，僅能擔任職務列等最高薦任第八職等以下之職務。故如甲非透過前述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考績升官等之途徑升至薦任第8職等，則於年終考績符合考績法第11條之情形下，

能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也就是薦任第9職等之任用資格。

(二)B機關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俸給法調任之規定辦理：

1.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因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時，除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其具有考試及格或銓敘合格之留用人員，應由上級機關或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辦理轉任或派職，必要

時先予輔導、訓練。同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規定轉任或派職時，除自願降低官等者外，其官等職等應與

原任職務之官等職等相當，如無適當職缺致轉任或派職同官等內低職等職務者，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

公務人員俸給法有關調任之規定辦理。

2.是以，在機關裁撤後，承受其業務之B機關已無薦任第八職等之職缺時，B機關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2

條之規定，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俸給法調任之規定將甲調任。 

二、甲為於A 機關任職之非主管公務人員，則甲得否為下列行為？請附具理由說明之。 

(一)下班後於餐廳駐唱，並販售其自製之音樂卡帶。（10 分）

(二)於大學兼課。（1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不難，考出服務法第15條兼職許可以及智慧財產權之利用規定。基本上只要把服務法第15條

第6項以及第4項寫出，並且函攝至題目具體個案，即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34-40。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27-29。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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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甲下班後於餐廳駐唱，如非受雇於該餐廳則合法，甲並可販售其自製之音樂卡帶： 

1.按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

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

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另同條第6項規定，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

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2.經查，甲下班後於餐廳駐唱，係運用自身之技藝，以個人之才藝表現獲取報酬之情形，符合服務法第15

條第6項之規定。如甲並非受雇於該餐廳，則其於餐廳駐唱之行為不涉及違反同條第2項兼職禁止之規

定，從而符合同條第6項之規定而合法。另甲錄製自身演唱之音樂卡帶而販售，係販售自己製作歌曲之智

慧財產權而獲取合理對價，亦符合同條第6項而無違法問題。 

(二)甲得於大學兼課： 

1.按服務法第15條第4項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務

機關（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

此限。同條第5項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研究、非營利事業或團體之職務，而未領有報酬，則應報經服

務機關（構）備查即可。 

2.是以，甲得於大學兼課，如受有報酬，則應依服務法第15條第4項之規定報請A機關同意；若兼任無報

酬，則依第5項之規定，報經A機關備查即可。 

 

三、甲為A 國立大學附設醫院院長，甲因故不能視事，而由乙代理其職務2個月。試問：依法甲與乙

是否須申報財產？若須申報財產，應向那一個機關申報與申報那些財產？請附具理由說明之。

（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有關申報義務及代理申報之規定。而各種申報期間乃申報法之重點所

在，尤其是代理申報義務之產生，依申報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需代理滿三個月才有申報義務。

另外受理申報之機關，則是規範在申報法第4條。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四回，葛律編撰，頁2-3、75。 

 

答： 

(一)甲有申報財產之義務；乙無申報財產之義務： 

1.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下稱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各級公立學校其設有附屬機構，該機構之首

長、副首長具有申報義務。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各款公職人員，其職務係代理者，亦應申報財產。但代

理未滿三個月者，毋庸申報。 

2.經查，甲為A國立大學附設醫院院長，該當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6款「各級公立學校附屬機構首長」之身

分，雖甲因故不能視事，然其並未卸職等離去原職位之情形，是甲當然有申報法所定之定期申報之義

務。 

3.而乙雖代理甲院長之職務，然乙代理甲應申報財產職務之期間僅為2個月，未滿3個月，故依申報法第2條

第2項之規定，乙尚未有代理申報之義務。是乙此刻無申報財產之義務。 

(二)若甲與乙皆須申報財產，則甲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乙應向A大學附設醫院內之政風室申報財產： 

1.申報法第4條第1款規定，第2條第1項第6款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受理申報之機關為監

察院。同條第2款規定，前款所列以外依第2條第1項各款規定應申報財產人員之申報機關（構）為申報人

所屬機關（構）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者，由其上級機關（構）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構）指定

之單位受理；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構）者，由申報人所屬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2.經查，甲為A大學附設醫院之院長，則依上述申報法第4條第1款之規定，其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而乙

若有申報義務，由於其係依申報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為代理申報，是其非為第4條第1款申報之主體，而

係同條第2款所規範之申報主體。故乙應向A大學附設醫院內之政風室申報財產。 

 

四、甲為A 縣政府所屬公務人員，某日因公奉派至B直轄市出差3日，首日晚上正好下榻飯店附近有C

政黨舉辦之造勢活動。試問：甲得否參加該活動？甲得否為C政黨D部主任？請附具理由說明

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經典條文即第7條之爭議，另考出公務人員加入黨職之限制。本題

算簡單，因為適時單純，近乎於法條題，作答者必須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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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11、13-14。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狂作題班講義》第一回，葛律編撰，頁34-35。 

 

答： 

(一)甲得參加該有C政黨舉辦之造勢活動： 

1.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第7條第2項第4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

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但依其業務性質，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不在此限。而因公奉派訓練、出差或

參加與其職務有關活動之時間，亦屬勤務期間。 

2.經查，甲奉派至B直轄市出差3日，而該3日出差期間與職務有關活動之時間，甲不得參加C政黨舉辦之造

勢活動。然題目所示C政黨舉辦之造勢活動係於首日晚間舉行，如晚間甲已經結束出差第一天有關職務

之活動，則該晚間相當為下班時間，甲此時可以參加C政黨舉辦之造勢活動，並不違反中立法第7條第2

項第4款之規定。 

(二)甲不得擔任C政黨D部主任： 

1.按中立法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5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兼任政

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2.經查，甲為公務人員，依中立法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5條第1項規定，甲不得擔任C政黨D部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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